天津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征集202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天津）项目指南建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202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以下简称“区域联合基金”）指南征集有关部署安排，为做好我市2027年度区域联合基金指南建议遴选编制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项目背景
区域联合基金旨在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作用，吸引和集聚全国优势科研力量，围绕天津经济、社会、科技发展中的重大需求，聚焦关键领域中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开展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促进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交叉融合创新，推动产出重大原创成果，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
区域联合基金项目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支持项目”形式予以资助，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其他项目类型共同限项申请。项目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约为260万元/项，资助期限4年。
二、指南领域方向
我市区域联合基金的实施内容，应注重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重点围绕生物与农业领域、能源与化工、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电子信息、人口与健康5个领域进行凝练，择优上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三、指南建议有关要求
（一）指南研究方向要求
1.科学性。应围绕天津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产业发展中的紧迫需求、行业发展中的共性问题提出，突出区域优势与特色，内容应聚焦科学问题，提炼精准，特色鲜明，具备创新性；体现基础研究特点，避免偏技术应用，避免出现“开发”等非基础研究常用词汇；避免选取陈旧或重复资助的研究方向，特别需要避免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科技部其他已资助项目的重复。
2.规范性。应当使用规范的专业术语，文字表述简明扼要、高度凝练，避免出现语句不通顺、字词重复、丢字错字等问题。每条指南建议研究方向只能涉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一个科学部，并明确至少一个二级学科代码（详细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https://www.nsfc.gov.cn/p1/2931/3971/4002/gjzrkxjjsqdm2026.html），注意代码与指南领域的匹配。
3.导向性。在具有一定包容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体现天津市的需求、优势和区域特色，围绕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关注天津市重点产业链和优势学科创新需求，面向在国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研究领域。指南涉及产业发展需求相关内容的建议人，应充分听取产业专家和企业专家意见，并附天津市内潜在应用产业机构的推荐意见。
4.安全性。指南建议需注重防范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科技安全风险，遵循科研伦理准则。
（二）指南建议人要求
1.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2.应具有牵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国家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经历。
3.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项目申请人的限项要求，指南建议人在2027年度区域联合基金项目申报时须符合限项申报要求。已录用指南的建议人，在2025年-2027年不支持重复提交。
4.每条指南须备选2位具备同等条件的指南建议人。
（三）指导专家要求
各单位须安排指导专家，实行全过程跟踪指导。
1.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鼓励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作为指导专家。
2.原则上具有牵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类项目或更高层次项目的经历。
3.原则上实行“一对一”指导。
4.指南建议人不能作为同年度指南建议的指导专家。
（四）推荐单位注意事项
1.指南建议推荐单位应为①天津市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注册的依托单位（天津市内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以及其他公益性机构）；②近三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获批立项；③由各依托单位所在的局级主管部门“限项推荐”，各单位推荐指南建议数量不得超过限项推荐安排（附件3）。
2.各单位应认真履行推荐主体责任，按照“谁推荐、谁把关、谁负责”的原则，结合自身优势科研领域，认真组织论证并填写《202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天津）项目指南建议表》（附件2），切实提高指南建议质量。
3.同一个二级代码每个单位推荐指南不得超过3项。
4.鼓励我市依托单位联合在津高校、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以及外省市科研单位，共同提出指南建议。
四、指南征集时间及方式
请各单位于2026年4月27日16:00前，将《关于202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天津）项目指南的推荐函》（附件1）和《202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天津）项目指南建议表》（附件2）按照格式签字盖章扫描并附加可编辑电子版报送至skjjjcc@tj.gov.cn，《关于202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天津）项目指南的推荐函》（附件1）加盖公章的纸件于2026年4月29日16:00前报送至市科技局基础处。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抓紧组织遴选并认真审核报送，如超限项推荐依顺序截取，多余部分不予受理。
联系人：市科技局基础处  李堃
联系电话：022-58832877
附件：
1.关于202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天津）项目指南的推荐函
2.202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天津）重点支持项目指南建议表
3.202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天津）指南建议限项推荐安排表
天津市科学技术局
2026年4月7日
